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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报热线（北方新报正北方网

首席记者 高志华） “我们是呼

和浩特九头鸟食品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九头鸟公司）的员工，在呼和

浩特各大超市为九头鸟食品公司

卖肉。从 2021 年 6 月至今年春节，

九头鸟公司一直拖欠员工工资。春

节过后，九头鸟公司负责人王卫东

突然玩消失，拖欠我们 30 多人近

50 万元的工资至今要不回来。”近

日，在九头鸟公司打工的多位员工

向北方新报正北方网反映。

4月19 日，记者见到了部分员

工。一位叫陈占友的员工介绍，2019

年7月，他到九头鸟公司工作，在北

京华联生活超市润宇店做销售促销

员。入职时与九头鸟公司签订了劳

动合同，月工资 4200 元。2021 年 8

月，陈占友的工资涨到每月4500元。

从2021年6月开始，九头鸟公司就

拖欠工资，每次陈占友给公司打电

话要工资，对方就说过几天发。就这

样直到2022年1月31日，九头鸟公

司已经拖欠陈占友29400元工资。今

年春节后，陈占友再给公司打电话，

突然发现对方已经不接电话，超市

摊位也撤了。他一打听才知道，公司

不仅撤了北京华联生活超市润宇店

的卖肉摊，公司在北京华联生活超

市其他店及维多利各超市的肉摊也

都撤了。此时，找九头鸟公司负责人

王卫东要工资的人有30多人，金额

近50万。于是，陈占友等员工在联系

不到九头鸟公司负责人的情况下，

及时向玉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

员会（以下简称玉泉区仲裁委）提起

仲裁。但是陈占友年龄超过60岁，只

能到玉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其

他向玉泉区仲裁委提起仲裁的员工

因“其他”原因也被玉泉区仲裁委下

达了不予受理通知书，大家只好到

玉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4 月 19 日，记者来到九头鸟公

司所在地呼和浩特市美通批发市

场，看到公司店门已经上锁。美通

批发市场的物业人员告诉记者，九

头鸟公司的门店租期今年 2 月 28

日到期，他们也没见过公司负责

人。4 月 20 日，记者多次拨打该公

司负责人王卫东及前法定代表人

王嵘的电话，均无人接听。

记者了解到，九头鸟公司工商

注册于 2013 年 9 月 23 日至 2043 年

9 月 22 日，公司法定代表人是王

嵘。2022 年 1 月 10 日，九头鸟公司

法定代表人由王嵘变更为王卫东

（员工介绍王卫东与王嵘为父子关

系）。该公司经营场所在呼和浩特

市美通批发市场，被欠工资的员工

均为市内各大超市的销售人员。

@九头鸟食品公司负责人：员工等你回来发工资！

新报热线（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张巧珍

见习记者 费捷）最近几年，家住呼和浩特市西

二环与南二环交界处的土默特左旗台阁牧镇大东

营新城小区居民一直被饮用水问题困扰，自家水

龙头流出的自来水臭不可闻，安装净水器，滤芯不

到一周就要更换一次，替换的滤芯颜色如同酱油。

接到居民反映后，4月20日，记者赶往大东营新城

小区进行调查。

“我从2017年入住小区，家里水龙头流出来的

水一直很臭，尤其是烧开后，臭味更加明显！”在小

区 15 号楼，居民李先生烧了一锅水，记者凑近一

闻，确实有一股异味。小区的贾女士则说，水不仅

臭，有时候流出来还是黑色的，呈泥状，大家每天

买矿泉水做饭。

记者了解到，大东营新城小区饮用水来自开

发商的自备井，并未接入自来水管网，居民水费都

交到物业公司。

记者随后来到负责小区物业的内蒙古长鑫物

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，一位李姓负责人告诉记者：

“大东营新城小区饮用水散发臭味确实存在。此前

物业公司也曾就此事向水务部门进行过反映，拿

着刚流出的水样和末端水样进行检测，希望找到

原因，是否是地表层存在什么样的问题。经过专家

检测，包括大东营新城小区在内的周边多个地方

的水质氨氮超标，但仅仅是闻起来臭，对身体没有

危害。目前我们也在等相关部门的决策，希望尽快

把小区并入自来水管网。”

新报热线（北方新报正北方网首席记者 张

弓长） 4月19日，呼和浩特市民张先生向北方新

报正北方网反映，他多年前购买的商品房入住后

便出现较为严重的墙体裂缝现象，他为此多次去

找开发商，可问题至今没有妥善解决。

据张先生介绍，他于2013年在怡景萃华林小区

购买了一套高层商品房，该小区位于玉泉区云中路

与南二环交界处，由呼和浩特市协和房地产开发有

限公司投资建设。张先生说：“我购买的是小区2号

楼一单元10楼的毛坯房。开发商于2016年初交付房

屋时，我没发现房屋墙体存在质量问题。交房后第二

年，我装修完入住，不久墙体就开始裂缝，刚开始缝

隙很短很小，后来越裂越长，越裂越大。开发商派人

来看后，告知不是楼房承重梁体的问题，而是楼房框

架内填充的二次结构出现轻微裂缝，属于正常现象。

对于开发商这种说法，我一直无法接受，我认为墙体

出现这么严重的裂缝，当然属于房屋质量问题。后

来，开发商又让小区物业负责人和我交涉，对方告知

最多能给我补偿5000元，我没有同意。”

4月20日上午，记者来到张先生家，看到屋内

墙面确实有多处长短不一的裂缝，有的裂缝直达

屋顶。随后，记者就此事来到呼和浩特市协和房地

产开发有限公司采访，一位姓刘的负责人表示他

不清楚这件事，让记者去找物业张经理。小区物业

张经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首先房屋墙体裂缝不

属于物业负责范围，应由开发商来负责，物业是受

开发商委托后才出面与张先生交涉的。张先生家

出现的裂缝不属于房屋质量问题，是高层楼房框

架内填充加气砖的区域出现了轻微裂缝，这种裂

缝在高层楼房属于普遍现象，呼和浩特地区80%的

高层楼房都存在这样的问题。张经理还说，该小区

其他业主家的墙体也出现过类似的轻微裂缝，双

方经协商最多给个几百元就解决了。可张先生的

索赔要求太高，开发商无法满足。

东方国际城向业主
另收公摊电费，合理吗？

新报热线（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

郑慧英）“我们小区物业公司除了收取业

主的物业费外，还单独收取公摊电费，这项

收费合理吗，难道物业费里不包括公摊电

费吗？”近日，家住呼和浩特市金山开发区

东方国际城的业主谢先生向北方新报正北

方网记者提出了他的质疑。

谢先生告诉记者，他于2018年11月入

住该小区，小区每年收取物业费和公摊电

费，物业费每月每平方米 1.8 元，公摊电费

每年 108 元。前段时间，谢先生与几个朋友

聊天时，无意中得知他们的小区都不向业

主收取公摊电费而只收取物业费，他才对

自己小区的收费产生了疑问。

4 月 18 日，谢先生向记者提供了两张

2022年的交费票据，一张是物业费交费单，

另一张是公摊电费交费单，一年交费108元。

4月19日，针对谢先生的质疑，记者来

到负责为东方国际城服务的呼和浩特市瑞

和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进行采访。该公

司经理梁润梅告诉记者，小区从 2017 年开

始陆续有居民入住，目前有近2000户居民。

居民在领取钥匙时，物业公司都会让居民

阅读临时管理规约，并签承诺书。在临时管

理规约中，明确了物业费开支项目，未列入

各项开支的物业管理区域内共用设施设备

（如公共照明）运行发生的费用，另行独立

计量核算，由全体业主分摊。向居民收取公

摊电费就是依据临时管理规约，公摊电费

包括小区景观灯、路灯、电梯、楼道灯等产

生的费用，公摊电费为每月9元。随后，梁润

梅向记者出示了一份临时管理规约示范文

本，但对于公摊电费的定价依据，梁润梅表

示不知情，是之前物业公司定的价，她也来

了没多久。

就东方国际城物业公司向业主单独收

取公摊电费是否合理一事，记者已经向

12345热线进行了反映。

怡景萃华林小区一业主家墙体裂缝，是不是质量问题?

大东营新城小区饮用水臭不可闻，咋回事？

净水器滤芯不到一周就变黑了净水器滤芯不到一周就变黑了


